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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 號     字第       號 類  別  審查會別     委員會 

提案人 

陳清龍 

連署人 

 

朱元宏  

古秀英  

案  由 

建請研議興建或重建葫蘆墩文化中心，除解決該中心廳舍

老舊不敷使用、停車空間不足等問題外，可讓豐原周邊山

城地區民眾，有一處媲美市區綠美圖的閱讀、藝文及展演

的文化建築地標。 

理  由 

一、葫蘆墩文化中心前身為台中縣立文化中心，1982 年 

完工至今已 40年，每年編列預算進行廳舍維修，仍無法  

改變廳舍老舊不敷使用、空間及動線規劃不符現今需求之 

事實，每年編列預算修繕實非解決之道，亦非長久之計。 

二、葫蘆墩文化中心 40 年來，為豐原、東勢、石岡、后 

里山城地區重要且唯一之大型藝文場域，除圖書館提供閱 

讀知識外，更是演藝、美術、書法、演講等藝文活動最佳 

展場，其廣場更是假日各種活動最佳場域。 

三、請市府研議，另覓合適土地興建或原地重建，或與台 

中市後備指揮部協調用地，興建一處符合現代需求、媲 

美市區綠美圖的葫蘆墩文化中心。 

 

辦  法 

如案由。 

 

 

備註：(1)議員提案依本會議事規則規定應有三人以上之連署。 

       (2)請提案人及連署人簽名後提出。 

 


